
抢救多日死亡

“猝死保险”拒赔

2024 年， 张先生为父亲在保

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综合意外险”，

其中附加“猝死保险”， 金额为 20

万元。

该附加险的条款约定， 被保险

人在保险期间内因突然发生急性疾

病， 且在疾病发生后一定时间内死

亡， 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给付猝死

保险金， 但自患者发病至死亡时间

最高不超过 48 小时。 如果超过，

那么保险公司就不赔“猝死保险

金”。

2025 年， 张先生的父亲突然

意识不清倒地， 呼吸心跳骤停， 被

紧急送往医院急诊科。 经医生全力

抢救， 他恢复了心跳， 但一直没能

苏醒。

因为病情危重， 医院将他转入

重症监护病房 （ICU）， 经全面检

查， 诊断他存在“猝死” “急性心

肌梗死” “Ⅱ型呼吸衰竭” 等多种

病症。

虽然及时送医并转入 ICU 治

疗， 但张先生父亲的病情仍在持续

恶化， 医院多次向家属下达了病危

通知。

入院五天后， 张先生的父亲经

救治无效死亡， 载明的死亡原因为

“急性心肌梗死”。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 张先生想

起这份保险， 并查阅了保险合同等

材料， 认为父亲符合理赔条件， 于

是向保险公司申请 20 万元猝死保

险金的理赔。

然而， 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审核

后， 以“被保险人发病时间和身故

时间的间隔已达 114 小时， 超出合

同约定 48 小时时限” 为由， 作出

了拒赔的决定。

双方就理赔事宜协商无果， 张

先生便委托我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保险免责条款

并未提示说明

对于张先生的父亲从发病到送

医院抢救治疗再到最终死亡的事

实， 张先生和保险公司之间并无太

大争议， 双方的核心争议集中于保

险合同中关于“猝死保险” 的“48

小时条款”。

保险公司始终认为， 被保险人

的死亡不符合保险责任范围。

根据附加“猝死保险” 相关条

款， 猝死保险金赔付需满足“急性

疾病发生后 48 小时内死亡” 的条

件， 张先生的父亲从发病至身故间

隔远超 48 小时， 不符合合同约定，

而且他的死亡系多器官功能衰竭导

致， 并非突发急性疾病短时间内死

亡， 不符合医学及保险合同对“猝

死” 的界定。

我方指出， 《保险法》 第十七

条明确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 采用

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

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

条款，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

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

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

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

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

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对于“48 小时条款”， 保险合同

中并未作出明显标示， 投保时也没有

进行过说明， 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条款

并不产生效力。

而保险公司对此的回应是： “48

小时条款” 不属于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认为， 该条款是对猝死

保险责任成立条件的明确约定， 并非

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 保险公司无需就该条

款履行特别提示说明义务。 同时， 保

险单明细表中已标注“附加猝死责任

（48 小时内身故）”， 投保人投保时应

知晓该责任限制。

庭审论述观点

格式条款无效

在法庭上， 我们和保险公司的代

理人展开了激烈交锋， 我也全面论述

了我方的观点。

首先， 张先生的父亲作为被保险

人已构成事实上的“猝死”。

张先生父亲突发疾病时即出现呼

吸心跳骤停， 经医院明确诊断为“猝

死”， 后续医疗的干预仅为维持生命

体征， 并未改变其猝死的核心事实，

且最终死亡原因仍为突发急性心肌梗

死， 与猝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其次， 保险合同中的“48 小时

条款” 为无效格式条款。

该条款实质是限制保险人责任、

排除投保人权利的格式条款， 保险公

司未以加粗、 高亮等显著方式提示投

保人注意， 也未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

出明确说明， 未履行法定提示说明义

务， 因此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

效力。

再次， 保险条款约定不明应作有

利受益人解释。

保险条款未明确“48 小时时限”

是否适用于医疗抢救场景， 属于约定

模糊， 根据《保险法》 规定， 对格式

条款有争议的， 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

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最后我强调： 机械适用该条款违

背公序良俗。

家属全力抢救亲人是人之常情，

符合社会伦理， 若因积极抢救导致超

48 小时而拒赔， 可能引发“为获赔

放弃治疗” 这一违背公序良俗的道德

风险。

法院判决认定

保险应当赔付

法院经审理， 结合案件事实和相

关法律规定， 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认为， 从条款性质看，

该“48 小时条款” 以时间限制界定

保险责任范围， 实质是对保险人赔付

责任的限定， 属于与投保人有重大利

害关系的格式条款， 保险公司负有法

定提示说明义务。

本案中， 保险公司仅在保单明细

表中简单标注相关内容， 未采用显著

标识提示， 也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导致投保人未能充分知晓条款含义及

法律后果， 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约

束力。

其次， 从事实关联看， 张先生的

父亲发病时已符合猝死的医学定义，

医院明确作出“猝死” 诊断， 后续抢

救措施仅为延缓死亡进程， 并未改变

其因突发急性疾病导致死亡的根本事

实， 其最终死亡与初始突发疾病存在

直接、 唯一因果关系， 符合猝死保险

的保障初衷。

最后， 从公序良俗角度看， 家属

积极抢救被保险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普

遍道德认知， 若机械适用“48 小时

条款” 拒绝赔付， 既违背保险合同分

散风险的本质， 也不利于引导向善的

社会风气， 不符合法律精神及公序良

俗要求。

据此， 法院作出判决， 保险公司

应向张先生支付父亲猝死的保险金

20 万元。

通过这起案例， 笔者也想提醒大

家， 在购买保险时， 一定要仔细查看

合同条款， 尤其是免责条款。 如有疑

问应当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解释和说

明， 做到心中有数。

出险后， 应当第一时间报案并固

定病历资料， 明确发病与死亡的直接

因果关系， 夯实理赔证据。

如果遭到保险公司拒赔， 先自行

核查保险公司是否对相关免责条款尽

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如果条款约定不

明， 可以主张有利解释。

如果与保险公司协商无果， 应及

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通过诉讼维

权。

张先生为父亲投保了附带“猝死保险” 的“综合意外险”，

但在父亲突发疾病最终因“急性心肌梗死” 而死亡后， 保险公司

却拒绝赔付， 理由是“被保险人发病时间和身故时间的间隔已达

114 小时， 超出合同约定 48 小时时限”。

与保险公司协商无果后， 张先生只得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理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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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超48小时
保险拒绝赔付
起诉获赔20万

□ 广东商建律师事务所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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